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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內近年來大專校院系所規定學生養成教育階段，需完成校外實習課程，屬

於學校正式課程之一，現今開設校外實習課程類型，大致分為暑期、學期、學年、

醫護、海外及其他等六類（教育司，2017）。目前大專校院系所規範校外實習時

數依據各校系所自主規定執行（葉建宏，2016），達到 「做中學，學中做」的最

佳效果（林婉雯、黃靖雅，2015a），原是美意一樁，若學校跟產業無法配合時，

仲介代辦公司就從中介入，影響了教育部訂定計畫時的美意，將影響學生實習的

工時、薪資及實習內容等問題，造成教育本質及價值觀崩壞，衍生出爭議性問題。 

二、實習遇到爭議性問題 

(一) 校外實習 

    教育部自 2009 年頒布「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開始施

行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並在 2010 年和 2014 年分別提出「技職教育再

造方案」和「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教育部，2010；2014a）。現今校外實

習課程運用企業的資源，將學校教學場域延伸到企業，營造學校之產業特色；對

於配合學校之企業，透過與實習生堤早接觸企業，並選擇自己適合的行業，有機

會在畢業後直接無縫接軌的到產業就業。實習課程中依據教育部規定業師資歷須

具有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六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來擔任業界輔導教師職務（教育部，2019a），而產業實習課程配合校內相關規劃

並參與課程規劃及設計，讓每位實習生透過優良的產業實習經驗，更清楚未來方

向。未來實習生在畢業時，還能繼續銜接產業實務，這就是校外實習真正的意義。 

(二) 實習環境問題，超時、過勞和剝削爭議 

    學期間學生實習面對職場的全新任務，接觸並了解產業內容，對專業技能也

有充分瞭解，實習中考驗是否能吃苦耐勞、認真負責、獨立自主、腳踏實地的完

成任務。但有些企業為了降低成本，讓實習生去做超時、危險及辛苦的低階工作，

在企業水準參差不齊情況下，造成學生在實習中發生許多不必要的糾紛。 

1. 學校與仲介代辦公司合作造成實習生嚴重被剝削爭議，在 2019 年某科技大學

爆發出與仲介代辦公司合作，名義招攬外籍學生來台攻讀碩士學位，私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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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生非法打工，如不服從以自願退學作為威脅。（陳俊華、許秩維，2019）。 

2. 實習制度強制實習人數增加，而實習面臨爭議案例也層出不窮，超時工作造

成實習生受傷或死亡爭議，2011 年高雄醫學院七年級學生在成大醫院實習近

一年，被室友發現陳屍宿舍浴室。成大醫院表示實習醫師的工作以教育為主，

並沒超時及加派額外工作 （莊宗勳、修瑞瑩、蔡容喬，2011）。 

3. 企業廠商無與學校協調溝通下，私自更改契約造成爭議，2011 年國內手機大

廠發生變更實習生合約內容，且對於終止合約的學生不發放資遣費。公司表

示在處理上可能有疏失，將再與學生溝通 （石明啟、吳詠平、陳建彰，2011）。 

4. 學校系辦為了擴充係上財源，自創回饋金回饋系辦造成爭議，2012 年某私立

大學要繳交實習津貼之 15%作為本系回饋金，後來因為被投訴修正回饋金制

度，才免為廢除規定（黃翎翔，2012）。 

5. 企業提送實習企畫書時，學校卻無審查企畫內容，而學生開始實習時候，學

校老師也沒訪視造成爭議，2015 年某科技大學開始實習派駐到飯店實習，工

作只有打掃廁所、端碗盤、摺棉等無專業性質工作，另在沒有任何安全防護

設備下要求爬到一樓高的屋凸上來清洗採光罩，主管對實習生說:如「做不到

就休想拿到學分」（李容萍，2015）；與 2017 年國立某餐旅大學到烘焙坊實

習，每天工時 14 小時，想離職還遭業者以違約為由求償 59 萬元。學校表示

業者私約內容違法，除協助學生解決，也將中止與該業者合作關係（周昭平，

2017）。 

(三) 實習有助於未來謀職的經驗 

   有過實習經驗對畢業後就業大有幫助，專訪本單位實習同仁並分享實習經驗。 

1. 呂芝瑩同學大三就讀世新大學全媒系，在校擔任實習助理的工作，主要是協

助櫃檯的事務、收發郵件、幫助進退宿等事項；選擇實習工作是為了累積工

作經驗，這個工作讓我增進與人溝通的能力及經驗，在這裡工作是非常愉快

並有成就感。 

2. 徐啟恩同學大三就讀實踐大學國貿系，在校擔任實習助理的工作，主要是協

助住宿生收發信件、借用公物、維護環境安全、運作和巡檢等業務；選擇實

習工作能讓自己提早與社會接觸，這裡工作單純又安全，同仁都很和善親切，

學到與人溝通及做事方法，上班非常愉悅並能累積工作經驗，非常值得。 

三、學校與機關處理方針 

(一) 政府正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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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校院校外實習爭議頻傳，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楊玉惠司長表示，避免學生

實習淪為黑工爭議，教育部發函各大學，要求明確區隔並規範大學實習時數，及

應有學分數，且 1 學分最多實習 80 小時，108 學年度將全面落實（簡立欣，2019）。

針對仲介招生部分教育部嚴格禁止學校透過仲介對外招生，最嚴重可列為「專案

輔導學校」。楊司長解釋，如果學校透過仲介，學生將被多收一筆仲介費，學生

來台勢必得花費更多時間打工，學習將會受到影響陷入惡性循環。（林良齊，

2018）。教育部基於校外實習課程之目的以體驗職場與實務學習為主，並加強督

導技專校院建置完善的實習課程，確保學生在實習過程需受到最大之維護與保

障： 

1. 辦理「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內容包括：成立校級學生校外實習

委員會，並應就訓練、輔導、安全防護、保險、爭議處理、終止實習程序等

事項、實習成效評估、學生申訴處理、實習中途終止後之轉介等學生權益保

障相關事項及處理審議實習爭議（教育部，2017a）。 

2. 規範學校確實與實習企業雙方簽訂校外實習契約書，校外實習契約書應明定

下列事項： 

(1) 合作機構提供學生操作訓練，並配合學校指派之專責教師提供諮詢輔

導。 

    (2) 合作機構負責學生之安全講習、防護設備配置與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 

(3) 應為實習學生投保相關保險。 

(4) 明定實習時間。 

(5) 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爭議協商處理方式。 

(6) 中途終止實習之轉介、輔導措施（教育部，2017b）。 

3. 校外實習時，就其實施方式、實習場所、師資、學分採計、輔導及其他相關

事項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學校定之；並應接受主管機關就學校辦理

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量（教育部，2019b）。 

4. 透過技職再造計畫補助學校辦理實習課程，並訂有「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

理實務課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實施要點」，應落實定期或不定期校外實習

實地訪視，瞭解實習執行情形及學生實習成效，提供學生實習輔導獲得良好

的適應及學習，如有學生不適應或遇到實習爭議，學校應協助學生並立即啟

動輔導或轉換或離退機制（教育部，2014b）。 

(二) 學校處理方針 

    各級大專校院實施校外實習課程遴選企業時應建立評估與篩選機制，主要針

對保障學生實習權益，依據工作時間、環境、安全性、負荷能力、培訓計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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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理念、薪資福利、實習內容專業程度等篩選實習合作企業，如有違反其內容則

不得作為學生實習之場域。校方需擔任守門員的角色，幫助學生挑選好的企業，

對此安排輔導老師擔任雙方協調角色，校方在推動實習作業時需分為： 

1. 實習前校方應擬定相關規範，選擇課程內容，規劃需由科系自訂，需與科系

專業相關性並能培養專業、獨立、創造及實務之科技人才，業師應參與學校

的實習課程規劃。校方也可開設四技產學訓專班，薪資及工時須符合勞動基

準法規定辦理。而業師負責實習生實務訓練、環境適應、與學校及家長之聯

繫工作。工作內容需相關職類技能之工作，不得使其從事家事、雜役之工作

並配合學校期中、期末考期間不得安排加班等工作。 

2. 實習開始業師依據實習課程給予實習生不同任務及訓練；校方需由科系老師

擔任實習輔導老師之角色，學生實習時輔導老師以定期或不定期方式前往實

習機構訪視及輔導並做輔導紀錄表外，另可運用視訊、電聯及任何聯繫管道

（包括 IG、Line 及 Facebook 等網路通訊軟體等），了解學生實習情形，給

予學生專業的實習指導，並於每週固定遠距視訊方式與同學線上討論，如遇

到不適應等問題，校方立即派專員處理，確保處理管道暢通 （林婉雯、黃

靖雅，2015b）。 

3. 實習結束實習輔導組應辦理實習成效評量作業，學生返回學校時繳交實習心

得報告，校方除了評定實習分數外，讓學生反饋並了解學生的實習成效與滿

意度，並進行實習成果展及分享實習經驗座談會。 

(三) 實習爭議處理 

    實習場域發生爭議事件，第一步要馬上向學校輔導單位反映，校方立即派專

員處理，若未得到企業改善學校輔導單位需立即召開爭議協商處理會議進行討

論。實習生及所屬企業代表由學校邀請出席，提供具體陳述相關事實，若違反實

習合約或相關規定，學校應主動提供實習生法律諮詢，協助實習生向主管機關提

請協調或申訴，並依法採取相關法律途徑及訴訟，以確保實習生的學習權益。（教

育部，2017）。 

四、結語 

    目前各大專校院積極與產業合作，透過實習方式讓畢業生達到學以致用的真

正目的。但是實習爭議頻繁，若企業本質無法提升，實習生將降低參與意願，未

來若關閉「實習」模式，學生也失去學習機會。產學合作本來是美意，若到最後

「實習」的元素消失，那麼實習也將失去真正的意義。以下本人提出 7 項建議： 

1. 校方每學期安排學生參訪企業，讓師生了解企業並積極遴選企業，由學生決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8），頁 119-125 

 

自由評論 

 

第 123 頁 

定是否願意前往。每年企業評比中來提供實習人數，讓企業提升公司價值。 

2. 學校嚴選企業避免實習生成為企業的打雜、跑腿人員，若學生無法找到適當

廠商，學校需協助同學，確保學生實習的工作權益；實習職業體驗也是基礎

的工作要求，並不是掃地、折棉被就不能學到經驗，而是為了以後管理吸收

經驗的準備。所以實習生的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是否要自我提升並輔導，須

與學校、雇主、學生三方達成共識。 

3. 企業須秉持著社會責任，提供獎學金方案，讓實習生遵循目標達成並學習到

一技之長，畢業後也能無縫接軌達到雙贏的目標。 

4. 學校每學期辦理實習生論壇研討會，讓同學有所選擇；學校依據實習生的實

習時間，扣除學生學費與雜費，讓學生能夠享受學校給予的優惠與尊榮。 

5. 為了讓學校更方便掌握實習生實習情況，建議企業分享及運用數位監控系統，

建置可用加密的網路平台上，讓學校、家長及企業管理單位三方都可以了解

實習生於場域工作情形，輔導老師需定時及不定時的去企業瞭解實習生上班

情形並適時輔導不適應的實習生；若嚴重不適應時需協調並轉介其他工作，

若有遇到問題時，可透過視訊影像立即通報與協助實習生，避免產生爭議。 

6. 發生爭議事件，第一時間實習生需通知學校輔導單位，由輔導單位第一時間

到達時習處了解情況並解決問題，如無法處理時需先把實習生帶離場域或調

至其他企業實習，等到處理完成後徵求實習生意願再安排去處。 

7. 教育部需提升課程評鑑機制，勞動部將勞基法保障納入契約範本，並訂定實

習生勞雇關係判斷標準，讓學生與家長瞭解實習時之權益，從教育部、校方、

學生三方推行下，改善實習生勞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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